
证券代码:600673� � � �证券简称:东阳光科 编号:临2014-34号

债券代码:122078� � � �债券简称:11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东阳光”公司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

以下简称

《

募

集说明书

》

)

和

《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

告书

》

)

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

,

由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

发行的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债券简称

:11

东阳光

,

代码

:122078)

的债

券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日

(2014

年

5

月

7

日

),

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

11

东阳光

”

债券申报回

售

,

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值

(100

元

/

张

)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

)

对

“

11

东阳光

”

(

债券代码

:122078)

债券回售申报的统计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

为

0

手

(1

手为

10

张

),

回售金额为

0

元

[

关于本期债券回售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

com.cn

本公司公告

,

《

东阳光铝关于

“

11

东阳光

”

公司债回售的公告

》

(

编号临

2014-23

号

)

、《

东阳

光铝关于

“

11

东阳光

”

公司债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

(

编号临

2014-24

号

)

、《

东阳光铝关于

“

11

东阳

光

”

公司债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

(

编号临

2014-25

号

)

及

《

东阳光铝关于

2011

年公司债

2014

年回售

申报情况的公告

》

(

编号临

2014-26

号

)]

。

根据

《

募集说明书

》

及

《

上市公告书

》

约定条款

,2014

年

6

月

16

日为回售资金发放日

。

因此次回

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0

手

,

回售金额为

0

元

,

故无回售资金发放

。 “

11

东阳光

”

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如下

:

单位

:

手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290� � � �股票简称：禾盛新材 公告编号：2014-049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并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18

日开市起复牌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布如下

：

一

、

重组工作进展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

测

、

评估

、

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

公司及相关中介就本次收购标的

--

厦门金英马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可能存在的未披露担保事项正在进一步核实

，

公司将在核实完全后披露相关

公告

。

二

、

特别提示

1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发现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

可能

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

、

中止本次重组方案

。

2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

《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第七章所披露的

"

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报批事

项及风险因素

"

中已充分说明了本次重组有关的风险因素

，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

并

注意投资风险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

，

将每三十日发

布一次重组工作进展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29� � � �证券简称:七匹狼 编号:2014-025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５５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００００

元

，

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１５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１５

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蔡少雅

咨询电话

：

０５９５－８５３３７７３９

传真电话

：

０５９５－８５３３７７６６

特此公告

。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4-036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开工奖励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4

月

20

日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浙江省温岭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签订了

《

项目投资协议书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刊登于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与浙江省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

<

项目投资

协议书

>

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2-014

号

）。

2012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参与了温岭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

并于

当日与温岭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

《

成交确认书

》，

以人民币

17,260

万元价格取得温岭市

DB070404

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

（

土地面积为

429,263

平方米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关于参与土地竞买结果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2

号

）。

根据

《

项目投资协议书

》

对项目建设的奖励措施的约定

：

公司取得施工许可证并正式开

工建设后

，

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给予开工建设奖励

5

万元

/

亩

。

2014

年

6

月

11

日

，

公司收到部

分项目开工建设奖励款

2000

万元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相关规定

，

上述已收到与资产相关的奖励资

金将确认为递延收益

，

并根据相关资产自其可供使用时起

，

按照相关资产的使用年限平均分

摊计入当期损益

；

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40� � �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1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30万吨/年

煤制乙二醇项目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10

日

，

本公司曾与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康乃尔股份

"

）

签订

了

《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

同

》（

以下简称

"

原合同

"

），

并发布了东华科技

2014-008

号公告

。

原合同约定

：

先以暂定价的方式

确定该合同总价

,

暂定共计

37

亿元人民币

。

在原合同生效后

60

日内双方将协商签订

《

补充协

议

》，

形成该合同的

"

固定合同总价

"

。

2014

年

4

月

21

日

，

为顺利推进工程项目

，

本公司与康乃尔股份

、

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内蒙古康乃尔

"

）

签订了

《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

项目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

》（

以下简称

"

三方协议

"

），

将原合同的履行

主体由康乃尔股份变更为内蒙古康乃尔

。

2014

年

6

月

12

日

，

本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的

《

3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

交钥匙工

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本补充协议

"

），

经相关单位法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

生效

，

确定原合同固定总价为

43.1049

亿元人民币

。

本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本补充协议系本公司正常的主营业务行为

，

无需提交董事会

审议

。

一

、

重要提示

1．

本补充协议由相关单位法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方能生效

。

2．

本补充协议是原

EPC

总承包合同的补充

，

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3．

原合同履行主体由康乃尔股份变更为内蒙古康乃尔

。

二

、

合同对方变更的情况

2014

年

3

月

10

日

，

为尽快开展项目建设

，

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

本公司与康乃尔股份签订了原

合同

。

内蒙古康乃尔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

是为运营乙二醇等项目而设立的项目运营公司

，

系由康

乃尔股份

、

吉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

其中康乃尔股份占

51%

的股权

，

法定代表

人为宋治平女士

，

注册资本为

3

亿元人民币

，

住所地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

，

主要经销化工产

品等

。

2014

年

2

月

11

日

，

本公司就该乙二醇项目建设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了

《

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

6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

一期

30

万吨

/

年

）

工程设计合同

》（

详见东华科技

2014-

005

号公告

）。

为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

，

2014

年

4

月

21

日

，

本公司与康乃尔股份

、

内蒙古康乃尔签订了

三方协议

。

协议约定

：

内蒙古康乃尔取代康乃尔股份成为原合同的甲方

，

即成为原合同的发包

人

，

获得原合同项下由康乃尔股份拥有的各种权力和利益

，

承担各种义务和责任

。

原合同除合

同主体

、

合同名称变更外

，

其它内容均不变

。

目前

，

原合同项目进展较为顺利

。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

内蒙古康乃尔根据原合同约定

，

已

支付相关预付款

、

工程进度款共计约

8.7436

亿元

。

本公司与康乃尔股份

、

内蒙古康乃尔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

1.

协议生效

：

由相关单位法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方能生效

。

2．

合同总价

：

以本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确认的

《

合同价格明细表

》

确定原

EPC/

交钥匙工程

总承包合同总价款

，

原合同固定总价为

43.1049

亿元人民币

。

3．

项目分包

：

鉴于业主方为加快工程进度

，

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5

月现场开工

。

经业主方选

择

，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化三建

"

）、

吉林市厦林化工分离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林机械

"

）

均于原合同签订之前

，

参与了该项目的建设工作

。

因此

，

在原合

同签订后

，

本着友好互惠的原则

，

本公司

、

内蒙古康乃尔

、

中化三建

、

厦林机械共同商定

：

原合同

项目的主要非标设备由厦林机械承担制造

，

该部分的合同额约为

4.7543

亿元人民币

；

原合同项

目的建安工程

（

与施工分承包商的工作界面以各方约定的为准

）

由中化三建承担

，

该部分的合

同额固定总价计

12.4271

亿元人民币

。

4．

法律效力

：

本补充协议是原

EPC

总承包合同的补充

，

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四

、

补充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补充协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补充协议签订后

，

由本公司负责执行的固定总价为

43.1049

亿元人民币

，

较原合同的暂定

价新增加了

6.1049

亿元人民币

，

履约期限仍按

22

个月计

，

年均新增加部分的合同价格占本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2.26%

。

原合同和补充协议的顺利履行

，

对本公司

2014-2015

年度

的营业收入将产生一定影响

。

2．

补充协议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本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补充协议

，

系本公司日常经营性行为

，

是对原合同的补充

。

本

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无关联关系

，

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

3．

项目分包情况的说明

本补充协议所称的主要非标设备分包商厦林机械拥有相应的设备制造资质

，

建安工程分

包商中化三建拥有相应的建筑安装资质

，

均具备了对分包部分工作内容的履约能力

。

同时

，

本

公司将分别与上述分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

，

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中化三建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第二项所称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根据本补充协议接受中

化三建提供的施工安装服务构成了日常性关联交易

。

2014

年

4

月

27

日

，

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对此类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

批准了

《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

201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本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将控制在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额度之内

。

本次补充协议所确定的项目分包可能对分包部分的项目毛利率产生影响

。

五

、

三方协议

、

补充协议可能存在的风险

内蒙古康乃尔系原合同项目的运营公司

，

其取代康乃尔股份作为原合同的发包人

，

将有利

于工程项目建设的开展

。

除原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工程建设工期紧张

、

不可抗力等风险外

，

本补充协议的履

行不会增加其他风险

。

六

、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公司将按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

：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等有关规定

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

2．

备查文件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主

体变更三方协议

；

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

补充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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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网络投票方式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详见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

二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2014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三

)

上午九时整

(

三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三

)

(

四

)

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院

3

号楼七层多功能厅

(

五

)

会议审议议题

:

1

、

审议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

审议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

审议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4

、

审议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5

、

审议

《

2014

年度公司经营工作计划及财务预算

》

;

6

、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7

、

审议

《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注

:

上述第

1

、

2

、

3

、

4

、

6

、

7

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

上述第

5

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二

、

增加网络投票的原因

、

网络投票的时间

、

网络投票平台

(

一

)

增加网络投票的原因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为进一步保护股东合法权益

,

方便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

,

在原有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

,

除现场会议外

,

同时向股东增加网络投票方式

。

(

二

)

网络投票的时间

2014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三

)

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特此公告

附件

: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3日

附件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

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2014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股票交易时

间

)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

本次股东大会总议案数

:7

个

。

一

、

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０５５

万东投票

７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1

、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７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７

项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５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经营工作计划及财务预算》

５．００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７．００

(

三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

、

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三

)A

股收市后

,

持有华润万东

A

股

(

股票代码

600055)

的

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

99.00

元

”

,

申报股数填写

“

1

股

”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议

案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议

案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议

案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二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

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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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7

日

(

星期二

)15:3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

:

网络互动

一

、

说明会类型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已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公开披露

《

2013

年年度报告

》

及

2013

年利润分配预案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了解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

进一步

加强及增进公司与投资者互动及交流

,

公司拟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

(

星期二

)

召开

“

2013

年度现金分

红说明会

”。

二

、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30-16:30;

2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网络互动

三

、

说明会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副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

2014

年

6

月

17

日

(

星期二

)15:30-16:3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

com)

直接参与现金分红说明会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五

、

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

:

国宾

联系电话

:010-84569688

传真

:010-84575717

电子邮箱

:wdyL055@263.net.cn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601398� � �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2014-021号

证券代码：113002� � �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股201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股息方式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617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617

元

（

含税

）

扣税后派发现金股息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4862

元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4862

元

；

合格境外投资者

（

QFII

）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3553

元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3553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6

月

19

日

除息日

：

2014

年

6

月

20

日

现金股利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20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本行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行

2014

年

6

月

6

日召

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

现将本次

A

股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截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9

日的总股本

351,393,340,036

股为

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617

元

（

含税

），

本次派发现金股息共约人民币

920

亿元

；

其

中

，

A

股股本为

264,599,295,486

股

，

本次派发

A

股现金股息共约人民币

692

亿元

。

2.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简称中证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A

股股东

。

二

、

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6

月

19

日

（

周四

）

2.

除息日

：

2014

年

6

月

20

日

（

周五

）

3.

现金股息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20

日

（

周五

）

三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2012

〕

85

号

）

等规定

，

先按

5%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4862

元

。

如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实际税负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实际税负为

5%

。

股东转让股票时

，

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登记结算公司

，

公司委托登记结算公司按相应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

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617

元

。

3.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

凡

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

，

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对

于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由本行按

10%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股息所得

税

，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23553

元

。

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

遇的

，

按照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国税函

〔

2009

〕

47

号

）

的规定执行

。

4.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及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外

，

其他股东的现金股息委托中证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股

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息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息暂由中证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四

、

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

：

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

100140

电话

：

010-66107750

传真

：

010-66106139

五

、

备查文件

1.

本行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董事会决议公告

2.

本行

2013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601398� � �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2014-022号

证券代码：113002� � �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工行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工行转债

"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

3.53

元

/

股

"

工行转债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

3.27

元

/

股

"

工行转债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

2014

年

6

月

20

日

2014

年

6

月

6

日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本行

）

2013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了本

行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决定向截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和

H

股股东

派发现金股息

。

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2.617

元

（

含税

）。

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250

亿元人民币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债券简称

为

"

工行转债

"

，

债券代码为

"113002"

。

根据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相关条款及有关法规规定

，

在工行转债发行之后

，

当本行因派送现金股利

使本行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

派送现金股利

：

P1＝P0－D

其中

：

P0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

，

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

P1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

根据上述规定

，

因本行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

"

工行转债

"

自

2014

年

6

月

12

日至派息股权登记

日

（

2014

年

6

月

19

日

）

期间暂停转股

，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2014

年

6

月

20

日

）

恢复转股

，

"

工行转债

"

转股价格自

2014

年

6

月

20

日由

3.53

元

/

股调整为

3.27

元

/

股

。

特此公告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4-023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盛文化

”

或

“

公司

”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

立董事陈文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

。

陈文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

同时一

并辞去公司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

辞职生效后

,

陈文女士拟被公司聘任

为副总经理

。

根据

《

公司法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陈文女士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

该辞职申请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空缺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陈文女士将继续按照法

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履行其职责

。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

,

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

陈文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

、

勤勉尽责

,

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学性

,

为保

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为公司规范运作

、

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在此

谨对陈文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4-02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盛文化

”

或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以送达

、

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傅争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提名增补傅争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本次增补事宜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

傅争光先生简历后附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详见公司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2日

附件

:

傅争光先生简历

傅争光先生

,1966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上海交通大学学士学位

。

曾担任

上海有线电视台信息频道

、

财经频道制片人

、

责任编辑

、

财经记者

;

上海有线电视台总编室节

目购销管理主管

;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影视剧中心制作部

、

上海录像影视公司市场发展经

理

;

上海畅想音像版权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上海东方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

现任上海广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截止目前

,

傅争光先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现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书

。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4-025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盛文化

”

或

“

公司

”

)

董事会提议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会议时间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五

)10:00

起

2

、

会议地点

:

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二

、

会议议案

1

、

关于增补傅争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

、

出席对象

1

、

截止

2014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因

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

、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2

、

个人股东登记

。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委

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3

、

登记时间

: 2014

年

6

月

26

日

8:00-11:30 13:30-17:00

4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5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相关手续

。

五

、

其他事项

1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张丹峰

联系电话

:0575-86226885

传真

:0575-86288588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312500

2

、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交通

、

食宿自理

。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2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出席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作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以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放弃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补傅争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受委托人签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

回执

截止

2014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

“

美盛文化

”

(002699)

股票

股

,

拟参加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或名称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股东账户号

:

持股数量

:

股东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14-041

债券代码:122255�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2014

年

5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

公司

2014

年

5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208,039,354

元

,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33%

。

2014

年

1-

5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

1,108,719,503

元

,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36%

。

2014

年

5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

:

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份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份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５９

，

７３８

，

０５８ ５３

，

８２１

，

８５１ １０．９９ ３０３

，

６９５

，

５７２ ２６７

，

２６５

，

９３５ １３．６３

昌樟高速

（含昌傅）

４８

，

２４９

，

０２４ ５０

，

０６９

，

０８３ －３．６４ ２６４

，

９２０

，

０８８ ２６０

，

４７１

，

５３５ １．７１

昌泰高速

３７

，

９６０

，

３０４ ３５

，

９３０

，

１４６ ５．６５ ２０３

，

９１５

，

４２０ １９３

，

０３１

，

５７５ ５．６４

九景高速

３８

，

４６４

，

８８５ ３７

，

７２４

，

６６２ １．９６ ２１５

，

０３３

，

７０１ ２０４

，

７９９

，

３９３ ５．００

彭湖高速

１

，

９０１

，

３３６ ５

，

４５４

，

８７５ －６５．１４ ９

，

９７２

，

４３４ ２２

，

９７８

，

８２４ －５６．６０

温厚高速

１２

，

５０５

，

３９６ １２

，

８０９

，

５３８ －２．３７ ６８

，

９８３

，

９９９ ６９

，

８８５

，

８１４ －１．２９

昌奉高速

３

，

８０６

，

５０８ ２

，

４１３

，

８１６ ５７．７０ １７

，

７６４

，

０６４ ９

，

６９２

，

４０９ ８３．２８

奉铜高速

５

，

４１３

，

８４３ ３

，

１０４

，

４２７ ７４．３９ ２４

，

４３４

，

２２５ １４

，

２８８

，

３８７ ７１．０１

合计

２０８

，

０３９

，

３５４ ２０１

，

３２８

，

３９８ ３．３３ １

，

１０８

，

７１９

，

５０３ １

，

０４２

，

４１３

，

８７２ ６．３６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运输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

,

且未经审计

。

上

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

投

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

特此公告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3日

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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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